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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改进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工作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、行政审批局,济南、青岛、淄博、枣

庄、东营、济宁、威海、菏泽市水务(水利)局,济南、青岛市园林和林

业(绿化)局,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: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«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

方案»关于将“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”“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

木审批”“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

设施审核”合并为“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”要求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,协调推进

各地要充分认识合并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对于落实“放管服”

要求,优化营商环境,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的重要意义,将其作为

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推进.各地行政审批和市

政、供排水及园林主管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、配合意识,按照当地



党委政府职责分工,迅速开展工作,还未合并的要立即制定方案,

明确承担人员,尽快熟悉业务,加快推进,已经合并的要围绕提高

市场主体感受度,持续提高审批效率,及时解决事中事后监管中存

在的问题,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.

二、突出重点,提高效率

各地抓紧实现“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”事项办理实行一窗受

理、一次性告知、一次性办结,由“一事跑多窗”变为“一窗办多事”.

行政审批、市政、供排水及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接,进行“业

务交底”,建立协调机制,明确责任边界,理清办事流程,严格办理

时限.各地要对申请材料清单进行梳理规范,公开相关法规依据、

受理标准、样式格式,方便申请人查询,坚决取消没有法规依据的

申请材料要求.

三、加强管理,落实责任

新合并形成的“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”原则上由目前负责“市

政设施建设类审批”(含“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”、“依附于城市

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审批”、“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

管线审批”３项)的部门负责受理,要切实发挥牵头作用,加强与市

政、供排水及园林绿化部门会商,履行好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合并

后的审批职责,及时解决处理在审批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问题.市

政、供排水和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完善事中事后管理制度,加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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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核查、动态巡查,对未落实审批要求的,及时纠正,限期整改,问

题严重的按照法规及时处理处罚.

附件: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９日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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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章）

（自然人）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施工单位（章）

（自然人）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申请单位地址 施工单位地址

申请单位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(或组

织机构代码)

施工单位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(或组织

机构代码)

主管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

申请事项类别

占用城市道路。

挖掘城市道路。

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及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

类市政管线。

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。

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。

工程建设项目名

称及规划批准文

件

（可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，或其他加

盖申请单位公章的规划文件）

施工方案 （可提供附件，内容应全面详细，包施工措施、保护措施、安全措施

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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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占用城市道路

事由

占用地点

占用总面积

占

用

情

况

占用形式

占用种类 例如：施工、围挡、堆放物料、停放设备等

机动车道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非机动车道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人行道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其他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占 用 期 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

示

意

图

（可提供附表）

备

注
重要道路占用附效果图一式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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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挖掘城市道路

事

由

挖

掘

地

点

挖
掘
道
路
情
况

机动车道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非机动车

道
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人行道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其他 长 米 宽 米 面积 平方米

申请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

示
意
图

（可提供附表）

备
注

示意图应清晰、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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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及

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

事由

建设地点

对道路、桥梁影响

申请建设的形式、

长度、管径、管材、

埋深

建设形式 长度（米） 管径（毫米） 管材 埋深（高度）

申请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

示
意
图

（可提供附表）

备
注

示意图应清晰、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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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

与污水处理设施

事由

工程建设名称、地址

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

移的设施名称、地址、

产权单位

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

移的设施长度、管径、

埋深

设施迁移地址

申请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

示意图

（可提供附表）

备注 示意图应清晰、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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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

事由

地点 占用绿地面积

砍伐城市树

木、迁移古树

名木基本情

况

申请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

涉及苗木、绿地、设施详情（可附表）

名

称
规格 数量 备注（生长情况等）

涉及城市古树名木详情（可附表）

名称 规格 保护等级 古树名木编号
备注（生长情况

等）

是否涉及

其他保护

区域

示

意

图 （可提供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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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

示意图应标明项目所在地详细位置、树木位置（城市古树名木位置应使

用 2000 系精确坐标明）、绿地性质及尺寸、现状照片(面积较大的可使用

天地图等最新遥测图片)，如有需要可另附详细图表、图片等。

我单位（本人）承诺：

一、遵守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《城市古树

名木》《山东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》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保证本申请所涉及内容及其他申报材料真实

有效，并且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二、做好占用城市绿地、伐（移）城市树木、迁移城市古树名木及

项目实施等的公示和相关投诉解释工作，并严格按批准的范围、时限内

依法实施。

三、确保施工以及对人身、居住、交通或者市政设施等安全，因施

工造成安全及其它损失的，我单位自负全部责任。涉及其它部门事项的，

我单位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批。

四、承诺在与相关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协商一致后实施占用绿地、苗

木迁移及城市古树名木迁移工作，主动配合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

五、一是按占用绿地、伐（移）树木方案实施，按要求对迁移树

木进行编号、挂牌，登记造册，对去向如实记录。移植后加强养护，确

保成活。二是严格按严格按照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办

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施工及占用补偿等措施。

六、关于城市古树名木迁移事宜承诺：一是严格按迁移古树名木方

案实施。二是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古树名木保护要求，严格落实迁

移后古树名木保护、复壮等措施。三是承担一切由此造成的后果。

我单位（本人）若不按以上承诺完成相关工作，自负全部责任，并

依相关政策法规规定，依法接受处理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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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绿地、

伐（移）树

木方案

内容应详细说明：占绿、破绿、修剪等施工方案以及对周边苗木的

保护措施；伐（移）树木的请详细说明伐（移）树木的施工方案以及对

交通安全、其他苗木的保护措施。移植树木的，详细说明树木移植方案，

移植地点准确位置，确保成活的措施和承诺。

补建绿地、

补植树木

方案

内容应详细说明：严格按照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《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

办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，以不低于原标准补建、补植相应数

量、规格的绿地、树木，并严格按照《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》

施工。另外，需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单位、施工具体措施、时间安排等内

容。

迁移城市

古树名木

方案

内容请详细说明：需迁移的古树名木基本情况，详细迁移施工方案，

迁移地点的选定及环境，以及后期古树名木保护、复壮措施，并注明迁

移施工负责人姓名、身份证编号和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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